
1 单位用户与个人用户管理 

1.1 单位用户注册 

专业技术资格申请系统的单位用户账号，基于人才引进系统的单位用户来进

行管理，如果要登录专技单位审核子系统，必须在人才引进系统存在用户。 

人才引进系统网址：https://sz12333.gov.cn/tpmisunit/zjindex.jsp, 

在首页如图： 

 
填写单位的基本信息，系统校验通过后则单位的管理员用户注册成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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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管理员注册成功后，回到专技申报系统的引导页面，点击单位审核系统

入口，如图： 

 
单位管理员登录专技单位审核系统，如图： 



 
登录系统后，即可以进行资格评审等业务的评审与创建资格评审申报者账

户。如图： 

 

 

1.2 申报者用户创建 

单位的管理员登录单位审核子系统后，点击新增申报人员，可以为本单位的

资格评审的申报者新增和维护账号及基本信息，如图： 

 

点击新增申报人员后，填写申报者的基本信息和账号密码，如图： 



 

申报人员的账号信息创建成功过后，即可以使用此账号信息登录个人申报子系

统。 

2 单位审核 

2.1 登录首页 

单位审核岗登录单位子系统后，首先显示各业务各环节的代办业务情况，如图： 

 

此页将资格评审业务单位需要操作的各环节通过一个流程示意图展示出来，各环

节说明： 

1) 新增申报人员：增加、修改或删除业务申报人员； 

2) 个人申报材料：非单位业务人员的环节； 

3) 材料审核：对资格评审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初核； 

4) 打印评前公示材料：打印单位全部或部分人员公示名单和资格评审登记表； 

5) 填写评前公示意见：对于评前公示期满的人员按一个或多个录入评前公示意

见并打印公示情况表； 



6) 提交日常工作部门：提交日常工作部门审核； 

7) 打印评审（申报）表：日常工作部门完成审核后，打印评审（申报）表和资

格评审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递交给日常工作部门； 

8) 评委会评审：非单位业务人员的环节； 

9) 打印评后公示材料：评委会评审通过后并在日常工作部门发起评后公示后，

单位可以打印评审通过人员名单表并进行公示； 

10) 评审通过人员公示期满后，录入评后公示意见并答应评后公示情况表； 

 

 

此页面可以看到各个环节需要办理的人员总数，可以点击任意的环节进入办

理该环节的业务。 

2.2 材料审核 

点击环节“材料审核”，进入材料审核页面，如图： 

 

单位业务人员可以通过“查看申报材料”按钮，查看申报者的申报信息和上传的

申报材料扫描件。 

根据申报人员的申报信息和申报材料，但单位业务人员可以通过“审核同意”和

“审核不同意”来处理申报人员的业务。 

点击“审核同意”，填写单位的综合考评、负面情况等说明以及继续教育的单位

意见，如图： 



 

填写完成后，点击“审核同意”进入后续的评前公示环节。 

2.3 打印评前公示材料 

完成单位审核的人员，单位可以开始打印评前公示的名单和个人的资格评审登记

表，在单位进行公示。如图： 

 

为保证评前公示 7 填的时间控制，系统首先需要点击“开始打印评前公示材

料”，确立评前公示的时间，然后在“已办业务”中，进行具体的评前公示名单

打印操作。如图： 



 

打印评前公示材料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登记表》。 

2.4 填写评前公示意见 

已经完成评前公示的人员，单位填写公示期间的反馈情况，如图： 

 

如果公示不通过，则业务办结。 

如果公示通过，则在“已办业务”中打印《评前公示情况表》。 

2.5 提交日常工作部门 

完成公示并已经打印评前公示情况表后，则可以单个或多个申报人提交给日

常工作部门审核，如图： 



 

在已办业务中，对已经提交日常工作部门审核的申报人如果还没有在日常工

作部门审核受理之前，还可以撤回。 

2.6 打印评审（申报）表 

日常工作部门受理同意后，单位和个人可以打印评审（申报）表。如果申报

人存在需要专技处前置审批的情况，如计算机免考等情况是，还需要专技处前置

审批同意后才可以打印。打印评审（申报）表后，如果需要补打，需要在已办业

务中进行打印，如图： 

 

2.7 打印评后公示材料 

对于评委会评审通过的申报人员，日常工作部门发起评后公示后，单位打印

评后公示材料并在单位和互联网上进行公示，如图： 



 

2.8 填写评后公示意见 

评审通过人员的公示期满后，单位填写评后公示意见并提交日常工作部门，如图： 

 


